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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定义 

1.1 定义 
 
1.1.1 除非上下文另有解释，否则以下术语应具有下列定义： 

 
术语 定义 

会财局或本局 会财局或本局指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条例》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指《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 

认可会计经验  认可会计经验指获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认可为属充分实际经

验的专业会计经验。 

会计师 会计师指凭借《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22 条注册为会计师的

人。 

执业会计师 执业会计师指持有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0AAD 
或 20AAI 条发出的执业证书的会计师。 

执业法团 执业法团指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A 部第 3 分部

注册为执业法团的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指： 
•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A 部第 2 分部注册的某

事务所名称独自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或 
• 以合伙方式从事会计执业及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

例》第 2A 部第 2 分部注册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会计师公会 香港会计师公会指由《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3 条成立为法团的

香港会计师公会。 

网上注册系统 网上注册系统指由会计及财务汇报局管存的注册申请系统。 

《专业会计师条例》 《专业会计师条例》指《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  

执业证书 执业证书指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20AAD 或20AAI 
条发出的执业证书。 

指明会计团体 指明会计团体指： 
• 与香港会计师公会订有相互或交互认可协议，而该协议正

在实施的会计团体 1；或 
• 获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按《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24(1A) 

条所描述方式承认的会计团体 2。 

 
  

 
1  请参阅与香港会计师公会订有有效的相互或交互认可协议的会计团体名单。该名单可在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上

(https://www.hkicpa.org.hk/en) 的「认可境外机构」(Recognition of overseas bodies) 标题下查阅。 
2 请参阅获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按《专业会计师条例》承认的会计师团体名单。该名单可在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上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HKICPA/section3_registration/Register-as-a-CPA/pdf-
file/form/accountancy-bodies-under-section-241A.pdf) 查阅。 

https://www.hkicpa.org.hk/en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HKICPA/section3_registration/Register-as-a-CPA/pdf-file/form/accountancy-bodies-under-section-241A.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HKICPA/section3_registration/Register-as-a-CPA/pdf-file/form/accountancy-bodies-under-section-241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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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概览 

2.1 引言 
 
2.1.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A 部第 1 分部，会财局获授权向会计师发出执业

证书。任何人如非执业会计师，不论是否获报酬，均不得： 

(a) 受委任为《公司条例》（第 622章）所指的公司的核数师，或以核数师身分提

供服务；或 

(b) 为任何其他条例的目的受委任为账目的核数师，或以账目的核数师身分提供服

务，除非获得本局豁免。 

否则，即属犯罪。 
 
2.1.2 本指南提供有关发出执业证书的申请及续期申请的审批准则和程序；以及遵守通知要

求的程序。 
 
2.1.3 除非另有订明，本指南的所有文件须： 

(a) 透过本局网上注册系统提交; 

(b) 是正本或由以下人士认证的副本（不接受自我认证）： 

(i) 会计师（须提供全名、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号码及联络资料）； 

(ii) 执业律师（须提供全名及联络资料）；或 

(iii) 政府民政事务专员（通过法定声明）。 
 

2.1.4 除根据上文第 2.1.3 段提交文件外，与本局就申请进行的通讯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registration@afrc.org.hk 或以本局指定的任何其他方式进行。 
 

2.1.5 申请人需以执业会计师的登入号码及密码登入以使用本局网上注册系统。 
 

2.1.6 本指南未能涵盖所有情况，在符合《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的前提下，本局可能会

视情况所需偏离本指南。有关注册相关事宜可通过电子邮件 registration@afrc.org.hk
向本局查询。 

 
2.2 免责声明 

 
2.2.1 本指南不构成法律意见。有需要时，您应自行咨询法律意见。 如本指南与《会计及财

务汇报局条例》有不一致之处，一概以《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为准。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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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申请执业证书 
 
3.1 引言 
 
3.1.1 会计师须向本局申请执业证书以成为注册执业会计师。 
 

3.2 发证准则 
  
3.2.1 除非符合下列准则，否则本局将不会批准有关执业证书申请。申请人有责任使本局信

纳向其发出执业证书的申请应予以批准。 
 

 发证准则 

申请人身分 

(a) 申请人为一名会计师。 

本地经验及知识 

(b) 申请人在一个或多于一个指明办事处#取得以下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指明

的全职认可会计经验 3： 

(i) 成为指明会计团体（参阅第1.1.1段）的成员或会计师后，取得不少于30
个月的经验；或 

(ii) 取得不少于 4 年经验，其中最少 1 年经验是在申请人成为指明会计团体

的成员或会计师后取得的。 
 

#指明办事处指执业会计师的办事处或在某指明会计团体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从

事会计执业的人士的办事处。 
  
亦请参阅下文第 3.2.2 段。 

(c) 申请人具备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认为必需的本地经验及本地法律及实务常规

的知识。 

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规定申请人须： 

(i) 完成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所订的执业证书考试 4，其中须包括本地法律

及税务的考试；及 

(ii) 于申请执业证书前 3 年内有不少于 1 年在香港取得的全职认可会计经验 3 
（此规定不适用于续期申请）。 

 
亦请参阅下文第 3.2.2 及 3.2.3 段。 

 

 
 

 
3 有关规定请参阅上文第 1.1.1 段的定义及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上的「发出执业证书的认可会计经验」(“Approved accounting 
experience for issuance of practising certificate”)。 
4 有关规定请参阅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上的「执业证书考试」 ( “Practising Certificate Examinations”)。 

https://www.hkicpa.org.hk/en/Membership/Registration/Practising-Certificate/Approved-accounting-experience-for-practising-certificate-issuance
https://www.hkicpa.org.hk/en/Membership/Registration/Practising-Certificate/Practising-Certificate-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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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准则 

(d) 申请人符合香港会计师公会所订的持续专业进修规定 5。 

(e) 申请人通常居于香港。   
 
在下列情况下，本局一般会将申请人视为通常居于香港： 

(i) 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前的 12 个月内有不少于 180 日在香港； 

(ii) 申请人在申请时居住在香港，并打算在未来 12 个月居住在香港，且： 

(A) 拥有香港居留权或香港入境权，且不会受任何逗留条件的限制；或 

(B) 已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或 

(iii) 申请人在中国内地工作，且继续于会计师事务所或执业法团担任合伙人╱

董事╱雇员；拥有香港居留权或香港入境权，且不会受任何逗留条件的限

制；及继续在香港拥有居所或申请人的主要家庭成员（配偶及╱或未成年

子女）在申请日期前的 12 个月内，有不少于 180 日在香港。 
 

亦请参阅下文第 3.2.2 及 3.2.3 段。 

担任会计师的适当人选 

(f) 申请人在申请时没有破产，亦没有与其债权人订立自愿安排（《破产条例》

（第 6 章）第 2 条所界定者）。 

(g) 申请人并非香港会计师公会纪律委员会作出的命令的目标或遭受本局施加处分

的对象，以致申请人永久或在香港会计师公会纪律委员会或本局认为适当的期

间内不得获发执业证书。 

(h) 申请人符合《专业会计师条例》所指的、属担任会计师的适当人选的规定。 
 
亦请参阅下文第 3.2.4 段。 

执业意向 

(i) 申请人拟从事执业会计师执业。 

(j) 申请人拟注册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法团的独资执业者、董事、合伙人或授权

签署人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超过三个。 
 
亦请参阅下文第 3.2.5 段。 

注册办事处 

(k) 申请人须在香港有注册办事处，该办事处可供送交所有通讯及通知。 
 

 
 
 

 
5有关规定请参阅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上的「持续专业进修要求及合规审计」(CPD Requirements and Compliance Audit)。 

https://www.hkicpa.org.hk/zh-CN/Professional-development/Continuing-professional-development/Continuing-professional-development-requirements-New/CPD-Requirements-and-Compliance-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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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任何人在 2004 年 9 月 8 前注册为注册核数师（《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2(1) 条所界定

者）的申请人获豁免，无须符合第 3.2.1(b)、 3.2.1 (c) 及 3.2.1(e) 段所载的发证准则。 
 
3.2.3 如本局认为，申请人已在一段本局认为充分的时期内取得相当的会计经验（不论是在

香港或外地取得），则可免除第 3.2.1(c) 及 3.2.1(e) 段所载的发证准则。 
 

3.2.4 在断定申请人是否属担任会计师的适当人选时，本局一般会考虑： 

(a) 该申请人的专业资格、知识、技能及经验； 

(b) 该申请人的信誉、品格、是否可靠及是否行为端正； 

(c) 该申请人的财政状况及偿付能力； 

(d) 曾否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或《专业会计师条例》，针对该申请人采

取纪律行动；及 

(e) 该申请人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罪。 
 

以上列表并不包括所有考虑因素。本局将根据所有相关资料，考虑申请人士是否为适

当人选。 
 

3.2.5 执业会计师除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外，最多可采用以下三种模式执业： 

(a) 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 

(b) 以执业法团的名称；和／或 

(c)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授权签署人。 

 
3.3 申请程序 
 
3.3.1 申请程序可概述如下： 
 

 

 

 

 

 

 

 

 

 

提交申請 

 

 

初步評估申請 

 

提供補充資料 

本局的最終評估及決定 

 

第一階段 

提交申請 

第二階段 
 

評估 

和 

提供補充資料 

第三階段 

本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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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提交申请 

 
3.3.2 申请执业证书的会计师须于在线提交已填妥的《申请发出执业证书》（Form PC-1）

申请表予本局。 
 
证明文件 
 

3.3.3 在线申请须包括以下证明文件： 

(a) 申请人的香港身分证认证副本及香港会计师公会签发的会计师注册证书认证副

本； 

(b) 由相关会计团体发出的考试报告或记录认证副本，以确认已符合执业证书考试

规定。即通过由香港会计师公会所订的执业证书考试（包括业务鉴证、本地法

律及／或税务的试卷），或由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出的专业资格课程考试成绩的

证明书或等同文件； 

(i) 若申请人是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的毕业生，并声称可豁免参

加香港会计师公会香港法律能力倾向测试，则须提供由香港会计师公

会教育及培训部发出的证明书，证明其符合豁免的资格 6； 

(c) 由过去及现任雇主签署的《会计经验证明书》（Form PC-PT）副本，证明申

请人的工作期限、所担任的职位、具体的工作性质及审计参与度。尤其注意以

下情况： 

(i) 如表格签署人并非执业会计师，而相关经验是在香港以外的指明会计

团体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获得，签署人须提供相关会计团体签发的会员

证书副本或类同的证明文件；及 

(ii) 如认可会计经验是在内地执业会计师单位中获得，而该执业会计师单

位是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或执业法团的分公司／附属公司或附属机构，

须提供由该会计师事务所或执业法团的独营执业者／会计师事务所的

执业合伙人或执业法团的执业董事签署的正式信函，以证明申请人已

符合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就内地认可经验所订明的准则 7。 

(d) 如提交的《会计经验证明书》（Form PC-PT）并非由申请人于香港或指明会

计团体所在司法管辖区从事执业会计的现任雇主发出，须提供其现任雇主出具

的信函，确认其雇主知悉且不反对申请人领取执业证书； 

 

 

 

 
6 请参阅「香港会计师公会指引」申请豁免参加香港会计师公会香港法律能力倾向测试证明书。 
7有关内地认可会计经验准则的详情，请参阅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的「发出执业证书的认可会计经验」。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Membership/PC-Exam/Application-Forn_Testimonial_for_PC_issuance.pdf
https://www.hkicpa.org.hk/en/Membership/Registration/Practising-Certificate/Approved-accounting-experience-for-practising-certificate-issu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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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由两名推荐人于在线直接提交给本局的两份已填妥的《品格证明》（Form 
PC-CR），推荐人须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或获香港会计师公会理事会就成为会员

而言认可的会计团体 8的现任会员。如推荐人现时并非执业会计师，推荐人须

提供指定会计团体签发的会员证书认证副本或类同的证明文件； 

(f) 如申请人有意: 

(i) 以现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现有执业法团董事身分执业，须提供该

会计师事务所或执业法团出具的信函，确认该会计师事务所或执业法

团有意接纳申请人为其合伙人或董事； 

(ii) 作为现有会计师事务所的授权签署人身分执业，须提供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授权信函； 

(g) 如申请人有意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且: 

(i) 为注册办事处的业主，须提供物业拥有权的证明文件，例如土地查册

结果；或 

(ii) 并非注册办事处的业主，须提供业主或承租人的同意书，以授权使用

其处所用作申请人的注册办事处； 

(h) 若申请人／已辞任现时职务并在领取执业证书后以全职形式执业，须提供证明

文件以证明申请人已辞任现时或最后职务，且其于获发执业证书后不会从事其

他全职工作；及 

(i) 已填妥的《适当人选声明》（Form F&P）表格，包括对问题的回答为「是」

时所作出的说明。 
 

申请费 
 

3.3.4 申请人须按本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详情列明的金额及方式支付申请费。费用不予退

还。 
3.3.5 本局收到申请表及申请费后，会向申请人发出确认通知。 

 
第二阶段 — 评估和提供补充资料 

 
初步评估申请 

3.3.6 本局会检查申请表及证明文件是否完整且适合进行评估。 
 

提供补充资料 
 

3.3.7 本局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本局信纳与申请相关的补充资料。 
 

3.3.8 申请人须在要求提出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回复。如有需要，本局可邀请申请人出席会议

以厘清相关事宜。申请人应为会议做充分准备。 

 
8  请参阅与香港会计师公会有有效的相互或交互认可协议的会计团体名单。该名单可在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上

(https://www.hkicpa.org.hk/en) 的「认可境外机构」(Recognition of overseas bodies) 标题下查阅。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Forms(PIE)/Form_F_P.pdf
https://www.hkicpa.org.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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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如申请人未在限期内向本局提交所需资料，本局将发出第一次提醒函。如果在之后 10 

个工作天内仍未收到申请人的回复，本局会发出第二次提醒函。如果申请人在两次提

醒函后仍未回复，本局可根据已有资料继续评估注册申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申请

人未有提供充分数据供本局证明其已符合发证准则，该申请极有可能被拒绝。 
 

处理时间 
 

3.3.10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 60 个工作天内作出决定。 
 

3.3.11 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表，但处理时间或因以下因素而延长，例如： 
(a) 申请的质素和完整性； 

(b) 证明文件的质素； 

(c) 申请的复杂性； 

(d) 申请的后续更改； 

(e) 其他监管机构响应审查请求所需的时间（如适用）；和 

(f) 本局在其特定时间处理的申请数量。 

第三阶段 — 本局的决定 
 
3.3.12 本局将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对申请作出决定。 
 
3.3.13 本局将透过申请人的注册电邮地址，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申请人有关决定，除非： 

(a) 申请被本局拒绝；或 

(b) 本局在施加条件下批准执业证书申请 
 

在这些情况下，本局将透过电邮和邮寄方式发送决定通知。该通知将载有一项陈述，

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3.3.14 当申请获得批准时，本局将颁发电子执业证书，并向申请人提供用户帐户的登入详

情。 
 

3.3.15 该执业证书自书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生效当年的 12 月 31 日期满失

效。 
 
施加条件 
 

3.3.16 本局可在施加条件下批准执业证书申请，要求申请人须在本局指明的期限内，符合本

局所订的持续专业进修附加规定。当申请人符合该项施加条件时，申请人须于在线通

知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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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 21 天内，以书面

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申请

所据的理由。 
 
3.4 发证后的申报要求 
 
3.4.1 如申请人以个人名义执业， 须于执业证书生效日起六个月内，向本局提供申请人的商

业登记证副本，其业务名称须与在本局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名称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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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执业证书续期申请 
 
4.1 引言 
 
4.1.1 执业会计师须于现行执业证书期满失效当年的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期间（含首尾

两天）向本局提出续期申请，以将其执业证书续期。 
 

4.2 续期准则 
  
4.2.1 除非符合上文第 3.2.1 至 3.2.4 段所列的准则及规定，否则本局将不会批准续期申请。

申请人有责任使本局能信纳其续期申请应予以批准。 
 

4.3 申请程序 
 
4.3.1 上文第 3.3.1 段所述的执业证书申请程序同样适用于执业证书续期申请。 

 
第一阶段 — 提交申请 
 

4.3.2 申请将执业证书续期的执业会计师须于在线提交已填妥的《执业证书续期申请》

（Form PC-2）申请表。 
 
申请费 
 

4.3.3 申请人须按本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详情列明的金额及方式支付续期申请费。费用不予

退还。 
 
第二阶段 — 评估和提供补充资料 
 

4.3.4 本局会检查续期申请是否完整且适合评估，并可能要求申请人就上文第 3.3.7 段至

3.3.9 段所载的方式提供补充资料。 
 

处理时间 
 

4.3.5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的 30 个工作天内作出决定。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

表，但处理时间或因第 3.3.11 段所述因素而延长。 
 

4.3.6 如执业会计师已于限期内提出续期申请，而在其现行执业证书期满失效前，该申请仍

未获最终决定，则该现行执业证书将维持有效，直至： 

(a) 如续期申请获得批准，该项续期生效之日；或 

(b) 如续期申请被拒绝，该项拒绝生效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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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 本局的决定 
 

4.3.7 本局将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对续期申请作出决定。本

局将按上文第 3.3.13 段所述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其决定。 
 

4.3.8 执业证书续期自书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续期生效当年的 12 月 31 日
期满失效。 
 

4.3.9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 21 天内，以书面

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

申请所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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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通知要求 
 
5.1 引言 

 
5.1.1 执业会计师须遵守以下通知要求。 

 
5.2 执业会计师详情变更 
 
5.2.1 如某执业会计师的全名、注册办事处地址、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于某日变更，该执业

会计师须于该日后的 14 日内通知本局有关变更。任何执业会计师如未按规定通知本

局而无合理辩解，即属犯罪 。 
 
5.2.2 该变更通知须透过在线提交已填妥的《执业会计师详情变更通知》（Form PC-3）表

格，并附上以下文件： 

(a) 如执业会计师更改其姓名，须提供载有该执业会计师新姓名的香港身分证及香

港会计师公会签发的会计师注册证书副本； 

(i) 如执业会计师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则须提供一份载有其在本局注

册的新姓名的商业登记证副本；和  

(b) 如执业会计师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并变更其注册办事处地址： 

(i) 如执业会计师为注册办事处的业主，须提供物业拥有权的证明文件，例

如土地查册结果；或 

(ii) 如执业会计师并非为注册办事处的业主，须提供业主或承租人的同意

书，以授权使用其物业作为执业会计师的注册办事处，并在入口竖立招

牌；和 

(iii) 载有新注册办事处地址的商业登记证副本。 
 

5.3 执业模式变更   
 
5.3.1 如某执业会计师的执业模式于某日变更，该执业会计师须于该日后的 14 日内，透过在

线提交已填妥的《执业会计师详情变更通知》（Form PC-3）表格，通知本局有关变

更。 
 

5.3.2 该变更通知须附上以下证明文件： 

(a) 如执业会计师更改或增加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模式： 

(i) 商业登记证副本 9； 

(ii) 如执业会计师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并为注册办事处的业主，须提供

物业拥有权的证明文件，例如土地查册结果；及 

 
9 商业登记证所载的业务名称必须与在本局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名称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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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执业会计师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并非为注册办事处的业主，须提

供业主或承租人的同意书，以授权使用其物业作为执业会计师的注册办

事处，并在入口竖立招牌。 
 

(b) 如执业会计师将其执业模式由兼职更改为全职，须提供文件证明其已辞任最后

职务，且不会从事其他全职工作； 

(c) 如执业会计师更改或增加执业模式，以一家现有或拟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

授权签署人身分或以一家现有或拟执业法团的董事身分执业，本局将根据下列

情况考虑执业会计师是否已遵守通知要求： 

(i) 该现有会计师事务所已根据《将事务所名称及事务所注册指南》的第

5.3.1 至 5.3.3 段通知本局相关变更； 

(ii) 该拟会计师事务所已根据《将事务所名称及事务所注册指南》的第 3 章

向本局提交注册申请； 

(iii) 该现有执业法团已根据《将执业法团注册指南》的第 5.3.1 至 5.3.4 段

通知本局相关变更；或 

(iv) 该拟执业法团已根据《将执业法团注册指南》的第 3 章向本局提交注册

申请。 
 
5.4 「适当人选声明」变动 

 
5.4.1 执业会计师须尽快于在线提交已更新的《适当人选声明》（Form F&P）通知本局以下

事项：  

(a) 任何进行中的调查完成后的结果；及 

(b) 在本地或境外被裁定的任何刑事罪行或专业失当行为。 
 
5.5 破产或订立自愿安排 

 
5.5.1 如某执业会计师破产或与其债权人订立自愿安排（《破产条例》（第 6 章）第 2 条所

界定者），该执业会计师须于该日后的 14 日内透过在线提交已更新的《适当人选声

明》（Form F&P）表格通知本局。 
 
5.6 以欺诈手段促致发出执业证书属罪行 
 
5.6.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0AAN 条，任何人藉具误导性、虚假或有欺诈成

分的申述或陈述（不论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作出），以欺诈手段，促致本局向该人或

任何其他人发出执业证书，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HK$25,000 及监禁 12 个

月。 
 

5.6.2 本局可在对申请作出决定前或之后核实或审核申请表中提供的任何资料。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Firms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Firms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CP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CP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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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基于非纪律问题的理由取消或暂时吊销执业证书 
 
6.1 取消执业证书 

 
6.1.1 在以下情况下，本局可取消某执业会计师持有的执业证书： 

(a) 在该执业证书的发出日期后的 6 个月内，该会计师仍未开始执业；或 

(b) 该会计师破产，或与其债权人订立自愿安排（《破产条例》（第 6 章） 第 2 条
所界定者）。 

 
6.1.2 本局如决定取消某执业会计师持有的执业证书，须藉书面通知，将该项决定告知该执

业会计师。上述书面通知将载有一项陈述，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6.1.3 向该执业会计师发出的执业证书，会自该项取消生效当日起，即被取消。 
 

6.2 取消或暂时吊销执业证书 
 

6.2.1 在以下情况下，本局可取消或暂时吊销某执业会计师持有的执业证书： 

(a) 该会计师要求本局取消或暂时吊销该证书；或 

(b) 本局信纳发出该证书是出于错误；或是由具误导性、虚假或有欺诈成分的口头

或书面陈述、声明或申述导致；或 

(c) 本局认为，该会计师没有符合上文第 3.3.15 条施加的、关于持续专业进修附加

规定的条件。 
 

6.2.2 如某执业会计师有意停止执业，该执业会计师须于在线提交注销申请。 
 

6.2.3 如本局决定取消或暂时吊销有关执业证书，则上文第 6.1.2 至 6.1.3 段所载程序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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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备存公共注册纪录册 
 
7.1 引言 

 
7.1.1 本局须设立和备存执业会计师的注册纪录册（「注册纪录册」），其中就每名执业会

计师，载有： 

(a) 该会计师的全名； 

(b) 该会计师的注册办事处地址； 

(c) 如该会计师因为某项资格而获发有关执业证书——该项资格；及 

(d) 本局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详情。 
 

7.2 查阅注册纪录册 
 

7.2.1 任何人可： 

(a) 在办公时间内，在本局的办公室免费查阅以文件形式备存的注册纪录册；及 

(b) 在本局网站 www.afrc.org.hk 上免费查阅注册纪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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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授权签署人。

	3.3 申请程序
	3.3.1 申请程序可概述如下：
	3.3.2 申请执业证书的会计师须于在线提交已填妥的《申请发出执业证书》（Form PC-1）申请表予本局。
	3.3.3 在线申请须包括以下证明文件：
	3.3.4 申请人须按本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详情列明的金额及方式支付申请费。费用不予退还。
	3.3.5 本局收到申请表及申请费后，会向申请人发出确认通知。
	3.3.6 本局会检查申请表及证明文件是否完整且适合进行评估。
	3.3.7 本局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本局信纳与申请相关的补充资料。
	3.3.8 申请人须在要求提出日起10个工作日内回复。如有需要，本局可邀请申请人出席会议以厘清相关事宜。申请人应为会议做充分准备。
	3.3.9 如申请人未在限期内向本局提交所需资料，本局将发出第一次提醒函。如果在之后 10 个工作天内仍未收到申请人的回复，本局会发出第二次提醒函。如果申请人在两次提醒函后仍未回复，本局可根据已有资料继续评估注册申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申请人未有提供充分数据供本局证明其已符合发证准则，该申请极有可能被拒绝。
	3.3.10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 60 个工作天内作出决定。
	3.3.11 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表，但处理时间或因以下因素而延长，例如：
	3.3.12 本局将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对申请作出决定。
	3.3.13 本局将透过申请人的注册电邮地址，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申请人有关决定，除非：
	3.3.14 当申请获得批准时，本局将颁发电子执业证书，并向申请人提供用户帐户的登入详情。
	3.3.15 该执业证书自书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生效当年的12 月31 日期满失效。
	3.3.16 本局可在施加条件下批准执业证书申请，要求申请人须在本局指明的期限内，符合本局所订的持续专业进修附加规定。当申请人符合该项施加条件时，申请人须于在线通知本局。
	3.3.17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21天内，以书面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申请所据的理由。

	3.4 发证后的申报要求
	3.4.1 如申请人以个人名义执业， 须于执业证书生效日起六个月内，向本局提供申请人的商业登记证副本，其业务名称须与在本局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名称完全相同。

	第4章  执业证书续期申请
	引言
	4.1.1 执业会计师须于现行执业证书期满失效当年的 11 月 1 日至 12月15日期间（含首尾两天）向本局提出续期申请，以将其执业证书续期。

	4.2 续期准则
	4.2.1 除非符合上文第3.2.1至3.2.4段所列的准则及规定，否则本局将不会批准续期申请。申请人有责任使本局能信纳其续期申请应予以批准。

	4.3 申请程序
	4.3.1 上文第3.3.1段所述的执业证书申请程序同样适用于执业证书续期申请。
	4.3.2 申请将执业证书续期的执业会计师须于在线提交已填妥的《执业证书续期申请》（Form PC-2）申请表。
	4.3.3 申请人须按本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详情列明的金额及方式支付续期申请费。费用不予退还。
	4.3.4 本局会检查续期申请是否完整且适合评估，并可能要求申请人就上文第3.3.7段至3.3.9段所载的方式提供补充资料。
	4.3.5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的30个工作天内作出决定。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表，但处理时间或因第 3.3.11 段所述因素而延长。
	4.3.6 如执业会计师已于限期内提出续期申请，而在其现行执业证书期满失效前，该申请仍未获最终决定，则该现行执业证书将维持有效，直至：
	4.3.7 本局将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对续期申请作出决定。本局将按上文第 3.3.13 段所述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其决定。
	4.3.8 执业证书续期自书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续期生效当年的12 月31 日期满失效。
	4.3.9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21天内，以书面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申请所据的理由。

	第5章 通知要求
	引言
	5.1.1 执业会计师须遵守以下通知要求。

	5.2 执业会计师详情变更
	5.2.1 如某执业会计师的全名、注册办事处地址、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于某日变更，该执业会计师须于该日后的14 日内通知本局有关变更。任何执业会计师如未按规定通知本局而无合理辩解，即属犯罪。
	5.2.2 该变更通知须透过在线提交已填妥的《执业会计师详情变更通知》（Form PC-3）表格，并附上以下文件：

	5.3 执业模式变更  
	5.3.1 如某执业会计师的执业模式于某日变更，该执业会计师须于该日后的14日内，透过在线提交已填妥的《执业会计师详情变更通知》（Form PC-3）表格，通知本局有关变更。
	5.3.2 该变更通知须附上以下证明文件：

	5.4 「适当人选声明」变动
	5.4.1 执业会计师须尽快于在线提交已更新的《适当人选声明》（Form F&P）通知本局以下事项： 

	5.5 破产或订立自愿安排
	5.5.1 如某执业会计师破产或与其债权人订立自愿安排（《破产条例》（第6 章）第2 条所界定者），该执业会计师须于该日后的14日内透过在线提交已更新的《适当人选声明》（Form F&P）表格通知本局。

	5.6 以欺诈手段促致发出执业证书属罪行
	5.6.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0AAN 条，任何人藉具误导性、虚假或有欺诈成分的申述或陈述（不论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作出），以欺诈手段，促致本局向该人或任何其他人发出执业证书，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HK$25,000及监禁12个月。
	5.6.2 本局可在对申请作出决定前或之后核实或审核申请表中提供的任何资料。

	第6章 基于非纪律问题的理由取消或暂时吊销执业证书
	取消执业证书
	6.1.1 在以下情况下，本局可取消某执业会计师持有的执业证书：
	6.1.2 本局如决定取消某执业会计师持有的执业证书，须藉书面通知，将该项决定告知该执业会计师。上述书面通知将载有一项陈述，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6.1.3 向该执业会计师发出的执业证书，会自该项取消生效当日起，即被取消。

	6.2 取消或暂时吊销执业证书
	6.2.1 在以下情况下，本局可取消或暂时吊销某执业会计师持有的执业证书：
	6.2.2 如某执业会计师有意停止执业，该执业会计师须于在线提交注销申请。
	6.2.3 如本局决定取消或暂时吊销有关执业证书，则上文第6.1.2至6.1.3段所载程序适用。

	第7章  备存公共注册纪录册
	引言
	7.1.1 本局须设立和备存执业会计师的注册纪录册（「注册纪录册」），其中就每名执业会计师，载有：

	7.2 查阅注册纪录册
	7.2.1 任何人可：


